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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员信息交换指南 
 
 

介绍 
 
美国仲裁协会（AAA）及其国际业务部，国际争议解决中心（ICDR），均坚信一
个原则，即对商事仲裁，特别是国际商事仲裁，应当提供比诉诸于法院程序更加简
洁、相对低廉、且更快捷的争议解决形式。 
 
仲裁必须是一个公平的程序，应当注意防止不同法院系统的程序性措施及机制的介
入。这些措施在相关的法律体系下可能被认为有助于公平，但对于在国际环境下实
施的仲裁是不适当的，且与简洁、低廉、快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形式不相一致。近
年来导致仲裁程序趋于复杂、费用增加和程序拖延的因素之一是将法院系统中的程
序设置搬到仲裁程序中来，该等程序设置允许法院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获得另一方
当事人拥有的信息，而未充分考虑仲裁和诉讼的差异性。 
 
本指南的目的旨在使仲裁员清楚地了解，他们有权力、有责任及在特定的司法区域
内有强制性职责，管理仲裁程序以实现提供更加简洁、相对低廉、更加快捷的程序
的目标。除非当事人另有书面约定，本指南将在 ICDR2008 年 5 月 31 日后受理的
所有国际案件中生效，并可以由在办案件的仲裁庭决定选用。 本指南的内容将反
映在《国际仲裁规则》的下次修订版中。对于美国仲裁协会受理的任何其他（非国
际）仲裁案件，当事人可通过仲裁条款或通过任何时间达成的协议选择适用本指
南。 
 

1. 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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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仲裁庭应当在开庭前经济、有效地管理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交换。仲裁
庭和当事人应尽力避免不必要的迟延和费用支出，同时力争达到一种
平衡，既避免突然袭击、促进平等待遇，又保障每一方当事人有公平
的机会提交请求和答辩。 

 
b. 当事人可以就具体个案信息交换的适当标准向仲裁庭提出他们的观

点，但仲裁庭保留适用上述标准的最终权利。如果当事人希望偏离该
标准，他们只可以在达成明确的书面协议并且征求了仲裁庭意见的基
础上这样做。 

 
2. 一方当事人依赖的文件 

 
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前交换所有其所依赖的文件。 
 

3. 另一方当事人占有的文件 
 

a. 除了依据前述第 2 条披露的文件以外，仲裁庭可以依申请要求一方当
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提供其占有的文件，该等文件应为要求披露的一
方当事人无法获得的、被合理认为存在的、且与案件的结果有关联性
和实质性影响的文件。要求披露文件的请求应包含对具体文件或文件
种类的描述，并附上对其与案件结果的关联性和实质性影响的解释。 

 
b. 仲裁庭可以决定对可能受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索赔的文件的交换以适

当的措施予以保护。 
 

4. 电子文件 
 

当要交换的文件是以电子形式保存时，占有这些文件的当事人可以采用最便
利和经济的形式（可以是纸制复印件）提供，除非仲裁庭依申请以及基于正
当理由决定，必须以不同的形式获取这些文件。索要以电子形式保存的文件
的请求应严格限定搜索范围和重点，并尽可能使文件搜索以较为经济的方式
进行。仲裁庭可以指令进行测试或采用其他方式集中搜索重点，从而限定搜
索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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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调查 

 
仲裁庭可以依申请、且出于正当理由，在提供合理通知的情况下要求一方当
事人允许对相关的场所或物品进行查验。 
 

6. 其它程序 
 

a. 仲裁员应善于接受创造性的解决方法，以避免信息交换中费用的增加
和时间的拖延，并符合本指南中表述的正当程序原则。 

 
b. 在美国法院程序中发展而来的笔录证言、质询以及要求承认的请求，

一般不适用于在国际仲裁中获取信息的程序。 
 

7. 特权及职业道德 
 
仲裁庭应当尊重适用的特权规则、职业道德要求、以及其他法律障碍。如当
事人、其代理人或其文件根据适用法律将遵循不同的规则，仲裁庭应当尽可
能对两方适用同样的规则，并优先考虑给予最高保护程度的规则。 
 

8. 费用和遵守 
 

a. 在解决任何关于庭前信息交换的争议时，仲裁庭应当要求提出请求的
一方当事人说明其请求可能牵涉的时间和成本及其正当性，并且可以
要求申请信息交换的一方当事人支付全部或部分相关费用作为准许该
等请求的条件。仲裁庭也可以通过临时裁定或裁决的形式决定由当事
人分摊提供信息的费用。 

 
b. 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未能遵守信息交换的裁定，仲裁庭可以作出对该

方不利的推定，并可据此考虑确定费用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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